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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导读与释义》分为两编，第
一编“代表法及代表法修改导读”，系统地介绍了代表法的基本精神以及代表法的修改背景、指导思
想、主要内容等。
第二编“代表法条文释义”，根据修正后的代表法文本，对代表法逐条进行了释义。
编写中，力求将我国代表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2010年代表法修改的内容和精神准确清晰地介
绍给广大读者，希望有助于深入理解并准确贯彻执行代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导读与释义》由乔晓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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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代表法及代表法修改导读一、代表法的制定二、代表法的实施三、代表法修改的背景、指导思
想和工作原则四、代表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五、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工作六、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
活动七、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第二编 代表法条文释义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立法宗旨和依据]第二条
[代表的产生、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三条 [代表的权利]第四条 [代表的义务]第五条 [代表执行职务]第
六条 [代表接受监督]第二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第七条 [代表出席本级人大会议]
第八条 [代表审议议案和报告]第九条 [代表提出和撤回议案]第十条 [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宪法修正案]第
十一条 [代表参加本级人大各项选举]第十二条 [代表参加决定和表决通过有关人选]第十三条 [代表提
出询问]第十四条 [代表提出质询案]第十五条 [代表提出罢免案]第十六条 [代表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
的调查委员会]第十七条 [代表参加本级人大表决]第十八条 [代表在会议期间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第
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第十九条 [代表闭会期间活动的组织主体]第二十条 [代
表闭会期间的活动形式]第二十一条 [代表组成代表小组]第二十二条 [代表视察]第二十三条 [代表开展
专题调研]第二十四条 [代表视察、专题调研报告的处理]第二十五条 [代表提议临时召集本级人大会议]
第二十六条 [代表列席本级人大有关会议和参加常委会有关活动]第二十七条 [代表列席原选举单位人
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第二十八条 [代表在闭会期间参加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第二十九条 [代表在
闭会期间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第三十条 [乡级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
保障第三十一条 [代表言论免责权]第三十二条 [代表人身自由特殊法律保护]第三十三条 [代表执行职
务的时间保障]第三十四条 [代表执行职务的物质保障]第三十五条 [代表活动的经费保障]第三十六条 [
人大常委会与本级人大代表保持联系]第三十七条 [代表执行职务的组织保障]第三十八条 [代表知情知
政的保障]第三十九条 [代表参加履职学习]第四十条 [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为代表集体提供
服务保障]第四十一条 [制发代表证]第四十二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第四十三条 [对少数民
族代表执行职务给予帮助和照顾]第四十四条 [各方面对代表执行职务的支持及法律责任]第五章 对代
表的监督第四十五条 [代表应当接受监督]第四十六条 [代表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牟取个人利益]第四
十七条 [罢免代表]第四十八条 [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第四十九条 [代表资格终止的情形]第五十条 [
代表资格终止的程序]第六章 附则.第五十一条 [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制定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 [施行
日期]第三编 代表法及相关文件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2010年10月28日）附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0年8月23日）附2.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
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0年10月25日）附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2010年10月28日）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
分法律的决定（节选）（2009年8月27日）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五、代表法制定、
修改有关文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草案）》的
说明（1992年3月2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节选）（1992年4月1日）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改前后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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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代表除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基本权利外，还享有言论自由的特殊保护，即代
表在人大会议上的各种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以确保人大代表能畅所欲言，真正反映人民的心
声。
二是人身特殊保护。
在法治社会，公民的人身自由都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并由法定机关执行，不
受逮捕和拘留。
为保障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对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保护，又增加了一道法律程序
，即在代表大会期间，非经主席团许可，在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
审判。
对乡镇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则须立即报告。
三是物质保障。
国家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主要是各级财政承担本级人大代表履职的各种费用，如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补贴费以及会议经费。
代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严格管理.四是时间与待遇保障。
代表出席本级人大会议和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视察和调研等履职活动，代表所在单位要为代表履
职提供时间保障，准予请假，并保障其享受正常出勤的待遇。
五是组织服务保障。
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要为本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和必要的条件.主要是：县级以上各级人
大常委会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同本级人大代表保持联系，扩大代表对本级人大常委会活动的参与；向代
表提供履职所需的信息，保障其知情知政，为代表参加会议、审议议案和报告提供服务；对代表提出
议案或者建议、批评和意见，给予引导、支持和帮助；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
服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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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导读与释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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